
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 
苏财购〔2021〕4 号 

 

各设区市、县（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行政

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

〔2019〕53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

94 号令，以下简称 94 号令）等规定，现对全省财政部门依

法履行政府采购投诉处理职责，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纠纷裁

决行为，提出以下要求，请遵照执行。 

一、依法履行政府采购投诉处理职责 

供应商投诉是政府采购法赋予供应商的权利，有利于促

进政府采购活动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处理政府采购纠纷，

是维护政府采购各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措施。政府采购投

诉处理作为对政府采购纠纷进行裁处的行为，是政府采购监

管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实施意见》列为重点的一项行政

裁决事项。依据政府采购法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

采购监督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财政部 94 号令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

依法处理供应商投诉。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要遵循依法、公平、

高效的原则，严格履行政府采购投诉处理职责。近年来，个

别地区把包括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在内的政府采购监管职能



从财政部门划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必须予以纠正。 

二、依法规范裁处政府采购纠纷 

各级财政部门在进行政府采购纠纷裁处时，要坚持依法

依规、权责对等、公平公正、简便高效的原则，按照政府采

购法和 94 令规定的受案范围、管辖级别、受理时限，处理政

府采购投诉案件。严格按照投诉书登记、审查、受理、调查

取证（必要时组织质证、检验检测和专家评审）、作出投诉处

理决定、送达等程序，规范政府采购投诉处理。 

为了便于各地完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相关制度，我厅根

据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法律法规和工作实际，先后印发了《政

府采购投诉处理流程》（苏财购〔2018〕32 号）、《政府采购

投诉处理文书格式》（苏财购函〔2020〕22 号），供各地在政

府采购投诉处理工作中参考。各设区市要加强对本地区政府

采购投诉处理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切实推动政府采购投诉处

理工作规范有效地开展。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工作机制 

（一）建立完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法律咨询论证制度 

财政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要加强同本单位法规机构的联

系，共同做好投诉处理工作，防范法律风险。在政府采购投

诉处理中，针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案件，

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要组织法律顾问、法规机构等召开法律咨

询论证会或进行书面论证，就投诉处理的合法性及风险防范

提出意见。法律咨询论证情况应当记录整理，经相关人员签

字后，作为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的参考依据，并归入政府采购



投诉处理档案。 

（二）积极探索政府采购纠纷调解机制。政府采购监管

机构要加强与投诉有关当事人沟通协调，通过约谈、调解、

提供法律意见等方式，引导双方化解矛盾。 

（三）依法处理违法违规政府采购当事人。政府采购投

诉处理过程中，对发现各当事人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各级政

府采购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实施监督检查，依法处理有违法违

规行为的供应商、代理机构、专家等相关当事人，并记入信

用记录。 

四、做好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组织保障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工作。加强

领导，科学组织，落实责任。要安排专人负责政府采购投诉

处理工作，并通过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组织公职律师论证等

方式，提升投诉处理水平和能力。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建

立健全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相关工作制度，特别是完善立案、

调查取证、投诉处理、送达及文书使用制度。 

各级财政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要加大政府采购法规和业

务培训力度，创新培训形式，利用案例探讨、专题培训和印

发指导性案例等形式加强对政府采购投诉处理人员业务培

训，提高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水平和效率。要加强对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的政府采购法规培训，提高政府采购当事人法

律意识和知法、守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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